
 

 — 1 — 

 

中气会发〔2022〕1号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”
 

各理事单位、各学科（工作）委员会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气

象学会： 

经中国科协倡议，由环境、气象、地质、地理、海洋、生态、

水利、可再生能源、农业、林业、土壤等 11家全国学会共同发起，

联合多家创新型领军企业和知名机构，于 2018年 9月成立了“中

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”（以下简称“联合体”）。按照联合体

工作计划，根据联合体关于征集“2021年度‘中国生态环境十大

科技进展’”推荐材料的通知要求（中环学外字〔2021〕132 号）

（见附件 1），我会现组织开展“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”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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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十大进展”）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进展要求 

（一）产生的时间范围应在 2021年 1月 1日-12月 31日。 

（二）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(含港澳台)公民、企事业单位在

中国境内完成，进展的主要完成人须是中国气象学会有效注册会

员。 

（三）应为在生态环境领域做出且拥有知识产权的科学理论、

技术研发、工程实践、决策支撑等重大进展，其形式包括正式出

版物发表的文章、获得授权的专利、通过省部委验收的工艺、技

术、软硬件产品、工程设计与实践， 获得政府批复的政策规划及

其应用，或获得中央官方媒体公开报道的科技进展等。 

（四）应具有创新性、先进性、重大学术价值、应用前景或

良好的社会效益，具体符合以下两项条件之一: 

知识创新类：主要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，包括但不限

于重要的、具有首次（首创）特点的科学理论、学说或研究方法；

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并得到国际或国内生态环境领域的公认、产生

重大学术影响；对推进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以及提高全民

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起到重要作用。 

技术创新类：主要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和开发研究，包括

但不限于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工艺、技术和软硬件产品、国内

外领先或填补空白的发明创造、重大的政策规划与政策规划应用、

标志性的工程设计与实践、服务于全球环境治理有广泛影响力的



 

 — 3 — 

科技进展等；推荐进展需有实质特色性和显著先进性，综合方面

优于同类，能够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，

能够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

（五）应不涉密或已作解密处理。 

二、推荐渠道及名额 

（一）各理事单位、各学科（工作）委员会及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气象学会一般可推荐候选进展 1项。 

（二）生态环境领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每

人可实名推荐候选进展不超过 2项。 

联合体分配我会推荐进展数量不超过 5 项，我会将在各单位

推荐基础上再择优向联合体推荐。请各单位将本通知转呈有关院

士，院士可直接向联合体推荐进展或经由我会转联合体。 

三、推荐材料报送 

（一）凡推荐进展均需填写《十大进展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。完成单位需对推荐材料真实性负责。 

（二）材料报送方式： 

1、邮件主题以“2021十大进展+推荐单位/院士”命名。 

2、邮件附件需包括推荐表文字 word版和盖章 pdf扫描版，

以及附件材料电子版。 

推荐表文字 word版和盖章 pdf扫描版均以“2021十大进展+

推荐单位/院士+进展名称”命名；附件材料清单 word版以“2021

十大进展+推荐单位/院士+进展名称+附件材料清单”命名；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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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材料电子版根据附件材料清单顺序以“2021 十大进展+推荐

单位/院士+进展名称+附件材料+附件材料清单序号数字+附件材

料名称”命名。 

3、请各单位于 2022年 1月 13日前将上述电子版材料发送至

联系人邮箱，无需寄送纸质材料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王金凤、胡绍萍 

联系电话：(010)68407542、68407133 

电子邮箱：wjf@cms1924.org   hsp@cms1924.org 

 

附件：1.中环学外字〔2021〕132号关于征集“2021年度‘中 

        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’”推荐材料的通知 

      2.十大进展推荐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4日 

 

2022年 1月 4日印发 中国气象学会 

 

中国气象学会 


